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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 (重庆)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 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 (重庆)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接受河南东方银星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的委托,指派我们 (以下称
“
本所律师

”
)

出席公司⒛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
“《公司法》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

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证,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7年 3

月 30日 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并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经核查,会议

通知载明了召集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的系

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

者的投票程序、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

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⒛17年 4月 14凵 14时在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二路

中洲捏股中心 A厘 ⒛层东方银星会议室’。J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

项与会议通知中披露的一致。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文胜先生主持。经验证,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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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网络

投票起止日期自⒛17年 4月 14日 至⒛14年 4月 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即 9:15J:25,⒐ 301⒈ 30,13:0Cl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l⒌ 15:00。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己按照公告的

内容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的签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计 7人,代表公司股份 鲳,039,508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33.62%。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3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9,338股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5。 娟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

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外,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述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4.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人会审议了会议通知屮所列明的议案,对议案以记名投祟力式进行

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的议案有:《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

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包括 5项宁议案:《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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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衍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补选陈君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补选王焕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补选倪建达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和 《补选李晓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关于补选公司

监事的议案》包含 2项子议案:《补选于战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和

《补选颜肃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经累计投票表决,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有效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补选梁衍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羽,田4,“4股 ,占 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gg。 1121%,梁衍锋先生当选为董事。

《补选陈君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四,阴3,M4股 ,占 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gg。 10gg%,陈 君进先生当选为董事。

《补选王焕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羽,阴3,∝4股 ,占 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gg.1089%,王焕青先生当选为董事。

《补选倪建达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四,弼3,⒁4股 ,占 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gg。 10⒛%,倪建达先生当选为董事。

《补选李晓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碉,565,845股 ,占 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gg。 0745%,李晓茹女士当选为董事。

《补选于战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四,561,"2股 ,占 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 OGG3%,于战勇先生当选为监事。

《补选颜肃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羽,560,G33股 ,占 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gg。 OG41%,颜肃女士当选为监事。

会议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了会议记录,并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

经本所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十合革Ⅲ则》和 《公司章稆》的为Ⅲ定I出肺佥诎,\品 的资掐和召隼 ,丿.的矫棉合注

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告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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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北京市中伦 (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东方银星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⒛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

北京市中

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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